
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2项整改任务验收销号确认表
	整改任务
	鱼粉项目异味扰民问题突出。督察发现，某鱼粉有限公司“跑冒滴漏”严重，废气收集不全，厂区周边异味严重；某些鱼粉企业距离最近居民区不足100米，且车间和污水治理设施密闭不严，周边群众对异味问题反映强烈。

	整改目标
及完成情况
	整改目标：强化鱼粉企业管控，改进废气治理工艺，减轻异味对周围环境的影响，减少扰民现象。

完成情况：已完成。

	整改措施及
具体落实情况
	（一）加强问题整改。针对某鱼粉有限公司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；二是督导企业准确查找漏点，更换损坏部件，要求企业2024年8月底前对原有收集管道进行检修和改造，将废气全部收集并输送至锅炉处进行焚烧，以减轻异味。针对多家鱼粉企业有关问题，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：一是依法依规调查处理有关环境问题；二是督导企业在确保安全生产、达标排放的基础上，从进料口到车间最大程度密闭生产，2024年8月底前对污水处理设施产生恶臭区域进行密闭改造，确保达到规范要求。

（二）开展升级改造。推进鱼粉企业加强异味治理设施升级改造与恶臭气体深度治理，引导鱼粉企业利用休渔期停产期间加装尾气焚烧炉，对尾气进行焚烧处理。

（三）严格日常监管。加强企业生产管控，在气象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限制生产。要求企业至少每季度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，对生产废气进行检测。加强执法抽测，发现问题立即督导企业整改并依法处理，确保将影响降到最低。

（四）加强沟通解释。引导企业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，进一步降低异味，同时向群众做好解释说明、公开公示工作，争取群众理解。

以上措施均按时限按要求完成。




